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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1/2021_2022__E5_AE_B6_

E5_BA_AD_E6_9A_B4_E5_c122_481335.htm 我是个不喜欢看电

视剧的人，但是最近热播的《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却让我一

口气看完。该剧剧情为医学界名流安嘉和出于对妻子的爱、

嫉妒和控制欲，不断地殴打妻子。正是因为剧情透视了目前

广泛存在的家庭暴力的现实，所以一上荧屏其收视率便在有

关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它一时引发了人们对家庭暴力问题的

关注和思考。我深深地被电视中的情节打动了，看着女主角

梅湘南被变态的丈夫安嘉和毒打，我激动地热泪盈眶！由此

我也联想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到底有多少这样的家庭，有

多少这样的女性被家庭暴力所伤害！极度的感动和愤慨促使

我必须就家庭暴力写一篇文章，虽然我知道我个人的力量是

非常的有限，有限得让人发笑，但是我仍希望这篇文章能够

为那些施暴者敲一记警钟，哪怕只是轻轻的一下！更希望能

够以此唤起他们的良知，还家庭一份宁静，一份温馨！ 一、

先分析一下家庭暴力的概念，历史以及现状 概念 所谓家庭暴

力，是指发生在家庭范围内的暴力行为。也有人将之定义为

：“密友间的高压控制”，英文表达为DV。家庭暴力是古今

中外家庭常见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丑恶现象，是一个全球性

的问题。笔者在这里想说明的是，由于家庭暴力包括了家庭

中对女性、孩子、老人等的暴力行为，涵盖面很广，难以一

一论述，故本文只谈论家庭暴力中丈夫对妻子的暴力行为。 

历史 读过西方哲学的人，大多知道尼采的一句名言：“你到

女人那里去吗？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这条给男人世界



带来无限风光的鞭子，同时也给无数的妇女带来一片凄风苦

雨，这条令男人爱之不已又令女人恨之不绝的鞭子，最初在

法律上是得到肯定的。我国秦朝《法律问答》中规定：“妻

悍，夫殴之”，法律明确授权丈夫可以殴打惩罚凶暴的妻子

。罗马法中也规定：妻子是自奴人，丈夫可以对她行使监护

权，这里的监护权包含有暴力体罚之意。然而即使在古罗马

时代，家庭暴力已为人们所不齿。盖尤斯曾说：“监护人所

关心的只是不让妇人的财产落入他人之手，是一种利己主义

权力。”随着世界文明的推进，绝大多数国家已在法律上明

确规定男女平等，禁止家庭暴力。我国修订后的《婚姻法》

顺应时代文明之潮流，规定大量条文保护妇女、儿童、老人

的合法权益，坚决地向家庭暴力说“不”。 现状 在美国每年

有4百万的女性遭受家庭暴力，平均每天三名妇女成家庭暴力

亡魂，曼谷50%的妇女经常遭受丈夫的肉体摧残，秘鲁警察

局70%的记录为丈夫殴打妻子，台湾20%30%的上层家庭暴力

行为等等。在我国，全国妇联在1999年共收到1万多起遭受家

庭暴力的投诉。1999年广东省妇联在广州等11个城市1389个家

庭进行入户抽样调查表明：有29。2%的家庭存在家庭暴力现

象，其中有79。4%存在丈夫对妻子施暴。经常（以每月平均4

次为标准）和有时（以每月平均1次为标准）受到施暴的分别

占受侵害总数的32。1%和39%。武汉市妇联在近3年所接待的

上访投诉中，近1/3是家庭暴力案件，其中1999年接待处理的

家庭暴力事件124件，比1997年上升了33。3%，由上我们可以

看出家庭暴力是多么的普遍。更为严重的是，由家庭暴力所

导致的刑事案件也逐年上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1999年

审结的家庭暴力导致杀人的恶性案件达14起，占全市审结的



重大刑事案件的3。9%。无数血淋淋的案例告诉我们家庭暴

力它不仅破坏了家庭的安宁，侵犯了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

而且损害了社会的法治和安全。如果得不到及时的遏制和化

解，一般的家庭暴力事件还会升级为杀人等严重犯罪案件。

不仅施暴者有可能杀害被施暴者，一些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在

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也可能转化为激情杀人者或大义灭亲者。 

这是多么让人悲痛的现象呀！模仿《不》剧中那位偷拍艺术

家叶斗的口气就是：“亲爱的朋友们，看完上文的资料，此

时此刻您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呀？” 二、家庭暴力的主体 

施暴者 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思维定势，就是家庭暴力事件大

多发生在农村，施暴者大多是知识文化层次很低的“大老粗

”，他们视老婆为“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但事实

并不是这样。抽样分析表明，目前的每10个施暴者中，就有2

个受过高等教育，比例高达20%，这说明家庭暴力的施暴者

已经普及到各个阶层。 受害者 根据本文篇幅以及笔者研究的

局限，本文将受害者局限在妇女范围内。这些妇女既包括知

识文化水平较低的阶层，也包括知识文化水平教高的阶层。 

三、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以及为什么受害者往往是女性的分

析(作者注：为了使本文更具可读性，所以本段语气上诙谐些

，这样可能更有感染性) 笔者认为，受害者往往是女性的最根

本的原因就是“男尊女卑”这个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当然

还有一些次要原因，我会在产生家庭暴力的原因中顺带提及

。 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 （一）一方或双方有外遇。有外遇

的一方如果是女性，由于封建残余思想“赋予”了妻子身份

的特殊性，忠于身份、保持贞洁是她们的义务，一旦违反便

是“背叛”，便是“水性扬花”、“作风不正”，这样男性



就会以此为耻辱，而对其实施暴力以求报复；也可能是男性

有外遇，但是残余思想却不会认为这是“背叛”，倒是“风

流倜傥”、“魅力难挡”，本着“喜新厌旧”的精神，男性

就会对妻子进行殴打以表达厌恶之心，一直打到离婚方肯罢

休；如果双方都有外遇，男性打人的理由就多了一倍，结果

就是打得更凶，更暴力。 （二）丈夫工作压力大，工作不顺

心而需要发泄。其实发泄的手段很多，在其他手段不可行的

情况下，打人也是比较好的方式。但是男人也是“欺软怕硬

”的，“捏软柿子”是他们的特长，谁愿意找个比自己强壮

的人打架呢，那就不是“打人”而是“人打”了！回家后妻

子在丈夫视线里的机率最大，容易导致“顺手打来”（这是

我们常说的“就近原则”），而且没有发生“人打”的可能

性（个别例子除外），所以妇女就无辜地成为了发泄工具。 

（三）夫妻收入、社会地位不平衡，妻多夫少，妻高夫低给

男方带来压力。男“尊”表现在哪里？不就是可以挣钱养家

嘛！在这个基础上女方只要做好“后勤”服务，做个称职的

家庭主妇就OK了。但如果现实颠倒了过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呢？“经济、地位上不如你，你在变相地侮辱我；但是老子

体力上胜过你，我就加倍侮辱你”，打得你鼻青眼肿，无法

出门见人！很好地贯彻了老祖宗留下来的不朽的精神。 （四

）因为家庭成员吸毒、赌博或酗酒引发暴力殴打。女性有这

些行为且教育无果的，遇上有暴力倾向的丈夫，难免一顿毒

打；男性呢？发挥空间就更大了！输了钱，缺了钱，醉了酒

，犯了瘾等都等让其丧失理智，运用“打人”和“顺手打来

”的就近原则女性就遭难了。 （五）夫妻感情不好，性格不

和。 排除上面四种原因的影响，由于夫妻双方人生观、价值



观不同而导致性格不和、感情不好，争吵打闹当然在所难免

。又因为妻子和丈夫朝夕相伴，接触多，产生摩擦、矛盾的

机率也就相应地增加，又由于女性在体力、地位、气势上相

对处于弱势，所以只好成为了男方获取“成就感”的工具。 

（六）夫妻双方有一方心理上，神经上有问题。《不》剧中

的安嘉和就是心理变态的典型。至于神经上有问题的，我想

就没必要分析了吧，所有原则累加起来，女性仍然是受害者

。 四、家庭暴力愈演愈烈的原因分析 人们一直不想把家庭暴

力当回事，认为这是人家的“家务事”，外人不便插手，否

则就是不道义！我们的执法者和司法者也常以“清官难断家

务事”为借口袖手旁观，或者只知去“和稀泥”和“补窟窿

”，态度非常消极。 很多妇女无法制观念，运用法律保护自

身权益的意识不强。打人的人固然不愿意提起，被打的人也

一样不愿谈及。家应该是一个甜蜜的地方，没有人愿意承认

自己的家是一个战场；即使有法制观念的妇女也难以摆脱中

国妇女的传统观念，宁愿牺牲自己一个人，也不愿把整个家

庭带入万劫不灭的境地，因为家是避风港，是最温馨的地方

。 孩子的将来也是中国家庭压倒一切的大事。为了孩子，受

害的妇女遭遇家庭暴力后会忍耐得跟平常一样“若无其事”

。 更有的妇女更是信奉“家丑不外扬”的观念，为了保全自

己以及丈夫的面子而忍气吞声，打掉牙齿往肚里咽，因为不

论是告发丈夫的恶行还是离婚，这都会对自己造成不好的影

响，面子上过不去，能忍多久是多久。 还有的妇女是太爱自

己的丈夫而不忍心告发或和他离婚，只是痴痴地等待丈夫悔

改的那一天，给了丈夫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最终滋长了丈夫

的霸气。 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道德观念、家庭观念、价值



观念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道德观念淡薄的男性丧

失了最起码的做人的良知。这些人在实施了家庭暴力后，却

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而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他们就更

加胆大妄为，行为越来越放肆，使更多的女性受到了更严重

的侵害。 五、我国关于家庭暴力方面的立法现状及建议 我

国2001年4月实行的新婚姻法对家庭暴力制定了一些具体的制

裁条款，如将家庭暴力作为受害方提出离婚的一个条件，受

害方离婚时可请求损害赔偿等，还明确规定受害方可以请求

公安机关援助和居委会进行劝阻。但是一些具体的内容仍没

有规定，如公安机关援助的具体方法，居委会对当事人进行

劝阻的程序，以及有无相应的处分权等。立法不完备和法律

的可操作性不强是家庭暴力滋生的法律原因。我国目前尚无

明文惩处家庭暴力法律规定，虽然《刑法》、《治安管理处

罚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都规定了禁止用暴力虐待、

残害妇女，但由于有些家庭暴力事件与虐待罪事实之间有本

质的差别，裁决起来缺少法律依据。 建议： 1、充分利用现

有的法律框架来制止和处罚家庭暴力行为，要消除家庭暴力

就是要逐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受害者提供充分

有效的法律救济手段； 2、增加关于家庭暴力的立法，明文

规定对家庭暴力的惩处； 3、增加社会对家庭暴力的重视程

度，提倡“社会综合治理”，如增加工会、妇联等社会组织

的求助责任，同时规定单位有对家庭暴力者进行记过、通报

批评、警告等行政处罚的权力； 4、加强妇女的法制意识，

让更多的受害妇女勇敢地站出来，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

的合法权益； 5、改变司法对家庭暴力一贯漠然的做法，及

时地将执法、司法运用到有关家庭暴力的案件中； 6、加强



道德教育，提高全民素质，消除封建残余思想，通过多种教

育活动形式加强国民的道德教育，促高社会道德水准，制止

、减少甚至消除对妇女的家庭暴力。 六、尾声 我想用《不要

和陌生人说话》 的片尾曲《终于》的几句歌词来结束本文：

痛的掩饰 泪的痕迹 沉默了所有心事 我是我自己 终于醒在爱

过之后 就算未来是一无所知 从此不再为冰雪穿透⋯⋯ 全世界

，全社会的人们武装起来，为消灭家庭暴力而奋斗！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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